附件2

扬州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合作意向书
[bookmark: _GoBack]
甲方：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    （基地）
乙方：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    （学校）
    
为促进大学生在实践中受教育、长才干、作贡献，不断增强大学生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社会责任感、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，推动产学研良性互动，本着资源共享、相互协作、互惠互利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就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事宜，达成以下合作意向:
一、甲方作为乙方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，接受学生到基地进行社会实践活动。
二、甲方愿为乙方大学生社会实践提供支持和协助。
三、乙方定期组织大学生到甲方参加社会实践活动。
四、乙方配备实践团队指导教师，做好组织工作和大学生安全教育。
五、本协议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; 具有同等效力，由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六、本协议签署生效后，任何一方不按本协议约定履行，均属于违约行为，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，并追究违约方相应责任。
七、未尽事宜双方可通过补充协议解诀，由甲、乙双方本着协商的精神进行协调; 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八、本协议有效期:   年   月起至   年   月。
九、此意向书最终解释权归甲乙双方; 续订协议或调整合作模式，必须经双方讨论商定后方可执行。








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代表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
签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    
